
知识时代

学习时报/ 2003年/ 01月/ 06日/

适用国际人权条约的新动向

刘楠来

  国际人权条约是国际条约的一种。各国适

用国际条约的法律制度, 如同适用于其他国际

条约一样适用于国际人权条约。很少有国家在

法律上就人权条约的适用问题作专门的规定。

然而,自上一世纪九十年代以来,至少有三个国

家在这一方面作了规定, 而且规定了与适用一

般国际条约的方式不同的适用方式。

1992年 4月 2日,美国参议院通过了批准

5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6的决议, 这一

决议同时包含了美国对该公约提出的一些保

留、谅解和声明, 其中一项声明宣称, 5公约6的

第 1条至第 27 条为/自动执行条款0。如上所

述,按照宪法的规定,作为一般规则, 美国是以

直接适用的方式适用它所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

条约的。参议院的决议将5公民权利和政治权

利国际公约6宣布为非自动执行条款,意味着这

一公约只有在得到国会补充立法的情况下才能

适用,即间接适用。

1999年 5月 21 日, 传统上实行间接适用

国际条约制度的挪威,通过了一项名为/加强人

权在挪威法律中的地位的法律0, 亦称/人权

法0,宣布承认5欧洲人权公约入5经济、社会和

文化权利国际公约6及5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

际公约6是挪威国内法律的一部分, 并规定, 在

这些国际人权条约与挪威国内法律发生冲突的

情况下,前者具有优先地位,这一法律使得以上

三项国际人权条约都能在挪威国内得到直接适

用。

在此前不久, 英国女王在议会的建议和同

意下, 颁布了已于 2000 年 10 月 2 日生效的

51998年人权法案6,专门就5欧洲人权公约6在

英国的适用问题作了规定。这一法案的宗旨是

/将权利带回家0, 即: 将5欧洲人权公约6规定

的,由位于法国斯特拉斯堡的欧洲人权法院提

供司法保护的权利/带回0到英国的国内法律体

系,以便通过使个人能够在英国的国内法律程

序中援引5欧洲人权公约6, 而给予该公约以更

多的效力。根据这一法案, 英国的公共权力机

关应当遵守5欧洲人权公约6, 它所实施的违反

5公约6规定的行为被认为构成违法行为。该违

法行为的受害人有权在英国的法院对该行为提

起诉讼, 以请求救济。法院在依据英国法律审

理案件时,应对法律作与5公约6规定保持一致

的解释,并必须考虑到欧洲人权法院的判决、裁

定、声明或咨询意见。如果法院认定公共权力

机关的行为是违法行为, 则应当给予受害人以

公正和适当的救济。法院在这类诉讼中适用英

国法律, 而且必须是适用英国法律;但是,它可

以确定英国的某一法律是否与5欧洲人权公约6
的规定一致;如果确定不一致,法院可作出该法

律与5公约6不一致的声明。随后, 英国政府和

议会应通过一快捷的补救程序修改该项法律,

使其与5公约6相一致。英国的这一5人权法

案6,不影响英国法律, 包括与5公约6不一致的

法律的效力、继续适用或执行, 也没有将5欧洲

人权公约6宣布为英国国内法的一部分。然而,

它授权英国法院受理英国的公共权力机关违反

5欧洲人权公约6的案件, 并在实质上按照5公

约6的规定对案件进行审理,从而以一种迂回方

式使5欧洲人权公约6在英国得到某种程度的直

接适用。

美国、挪威和英国的这些立法活动互不相

同,但是,它们有一个共同点,即,都是用来专门

处理国际人权条约的适用问题, 而且,都是采用



了与各该国适用一般国际条约的方式不同的方 式。


